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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监督“双随机 

一公开”抽查实施细则 

    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 2016 年推进简政放

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30

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 年推进简政放权

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

〔2016〕73 号），进一步加强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监督

工作，创新计量管理方式，提高计量监管效能，依法履行监管

职责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省政

府、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 

 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，是指随机

抽取一定比例的检查对象，由行政机关随机选派检查人员，依

照法定职责对检查对象进行监督管理并及时公开检查结果的工

作机制。 

第三条 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（以下简称“省局”）组织的法

定计量检定机构(含计量授权机构）计量监督检查、定量包装商

品净含量计量监督检查、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，适用本

实施细则。 

省局将根据法律法规修订情况和工作实际，对计量监督实

施“双随机一公开”事项及时进行动态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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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开展的计量监督“双随机一公

开”事项清单，可结合质监工作实际，根据地方人民政府的统

一安排，另行梳理并对外公布。 

第四条 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应该严格按照有关计量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计量技术规范实施，相关文件参见附件。 

第五条  省局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可以自行实施，

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，由省局组织下级质监部门或计量检定机

构实施。 

第六条 监督抽查工作应遵循依法监管、公正公开、风险管

理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依法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

权益，保守国家秘密，依法保护被抽查者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

私。 

第七条 省局根据计量监督工作职责，结合监管对象的风

险、信用等因素，制定监督抽查工作方案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），

明确监督抽查内容和方式，合理确定监督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并

组织实施。 

第八条 根据工作需要，监督抽查可以采用现场核查、书面

审查、抽样检验等方式进行。 

对被抽查单位进行现场监督抽查时，可以聘请技术专家参

与，也可以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消费者代表、媒体记者

等人员监督、见证抽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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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省局或承担省局工作的基层质监部门应按照工作

方案要求，采用“双随机”方式，随机确定被抽查名单及 2名

以上（含 2名）工作人员（以下简称检查人员）。 

   第十条 采用现场核查方式开展的监督抽查，检查人员在进

入被检查单位时，应当主动出示相关监督抽查文件和工作证等

有效证件，告知被检查单位监督抽查的目的，介绍检查组成员、

检查依据、检查内容、工作流程、工作纪律以及需要配合的事

项等。 

  现场核查工作结束后，检查人员应当如实编制监督抽查报

告，主要内容包括被检查单位名称，检查日期，检查项目，发

现的主要问题等，并确保检查报告的可追溯。检查人员应就检

查情况与被检查单位交换意见，被检查单位对检查结果有异议

的，可以签署异议。被检查单位拒绝签字的，由检查人员书面

注明原因，并采取录音、录像等方式进行记录，也可以邀请监

督、见证检查的有关人员签字证明。 

第十一条  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应依法依规及时处理。被

检查单位能够现场整改的，检查人员应当要求被检查单位立即

进行现场整改，并记录整改完成情况；不能现场整改的，责令

其限期整改，并通报当地质监部门，由检查组和当地质监部门

联合跟踪整改情况，记录整改结果；现场发现企业有违反有关

法律法规行为的，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 

  第十二条 监督抽查结果应依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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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三条 被检查单位应当积极配合质监部门的监督抽查

工作，如实提供有关资料，回答相关询问，组织现场实验，协

助进行现场检查和抽取样品等。 

  被检查单位不得拒绝，或者以暴力、威胁等其他方式阻止

依法进行的监督抽查工作。 

  第十四条 被检查单位认为检查人员不按规定履行职责或

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，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。 

  第十五条  参与监督抽查的工作人员，应当自觉遵守国家

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及有关工作纪律，严格检查、秉公执法、

不徇私情。 

  第十六条 检查人员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，应遵

守企业安全生产、卫生防护等制度要求。 

  第十七条  实施监督抽查，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的生

产活动，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检查企业的财物，不得开展与监

督抽查无关的其他活动或谋取其他利益。 

  第十八条  检查人员应自觉加强对法律、法规和专业技术

学习，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。 

   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。 

   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27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

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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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涉及计量监管的主要法律、法规和计量技术规范 

 

1、计量法 

2、计量法实施细则 

3、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

4、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 

5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 

6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明细目录 

7、计量检定印、证管理办法 

8、计量授权管理办法 

9、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 

10、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 

11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

12、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 

13、制造、修理计量器具许可监督管理办法 

14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 

15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

16、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

17、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

18、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

19、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

20、计量标准考核办法 

21、计量比对管理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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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、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

22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 

23、计量标准考核规范 

24、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


